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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體群美」是現在大家朗朗上

口的教育口號，不過，其中的「體育」

──身體的教育，成為學校教育主要內容

之一，大概也不過是這100多年來的事。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以後，隨著近代學校

的引進，學校中的體育課也進入臺灣。

戰前各級學校的體育課，叫做「體

操課」，體操是最主要的上課內容。為什

麼是體操呢？其實這與日本引進近代學校

的目的有關。近代學校除了能有效傳遞

（國家所認可的）知識之外，也是灌輸國

家意識形態的最佳工具，同時，國家也欲

透過學校活動改造人們的生活習慣及身體

動作。體操講究全體動作一致，聽號令行

動，是將「身體國民化」（日本學者西川

長夫用語）最有效的方法。

公學校的體育課
1898年公學校成立以來，體操課一直

臺灣近代學校體育課
文／許佩賢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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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修課，其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國語、修

身等學科課程。根據公學校規則，體操課

的教授目的是「經常注意學生姿勢及肢體

的均一成長，保持健康的身體和快活的精

神，並養成遵守規律的習慣。」體育課透

過活動身體，強化個人身體機能之外，也

重視「守規律」、「尚協同」，即是透過

體操課培養團隊精神。

體操課每週上課2小時，低年級上課

內容是遊戲與普通體操，中高年級為普通

體操。普通體操的主要概念是基於保健的

理由獎勵運動，徒手或利用簡單器具（啞

鈴、球桿、木環、棍棒等）從事的體操，

也稱輕體操。與普通體操相對的是兵式體

操。兵式體操顧名思義，與軍隊的訓練有

關，原是為了訓練新兵的基本動作而設

計，內容包括各種基本訓練、器械體操及

活用槍術等。1886年，森有禮就任文部大

臣，將兵式體操與普通體操同列為學校體

操科的內容。不過臺灣在1922年前，兵式

體操並沒有出現在公學校的體操科規定。

體操科的遊戲，可分為競爭性遊戲、

行進類遊戲及動作類遊戲，其中以競爭性

遊戲為最主要項目，例如拔河、奪旗、二

人三腳、障礙物賽跑等各種賽跑。行進遊

戲是配合適當的歌曲，一邊移動、一邊變

換隊形的活動。動作遊戲是一邊唱歌、一

邊遊戲，或一邊搭配表演性質的活動，類

似戰後學校低年級的唱遊課。體操重視的

是團體的協調性，而遊戲則以團體間的競

爭為原則。個人必須為小團體爭取榮譽，

而小團體隸屬於大

團體，在大團體裡

必須聽號令、彼此

協調。也就是說，

體育課的設計是一

面 規 訓 個 人 的 身

體，一面培養團體

的一致性。

日 本 人 讀 的

小學校當然也有體

操課，其規定大抵

與日本本國相同，

與臺灣人公學校的最大差別，在於小學校

的上課內容有兵式體操。1922年＜新臺灣

教育令＞公布後，公學校體操的規定與先

前沒有太大不同，主要的改變在於教學內

容，除了原來的「體操、遊戲」之外，還

增加了「教練」一項。「教練」即是兵式

體操，體操課的內容也「內地延長」了。

中等以上學校的體育課
國語學校及後來的師範學校，早期

日本人就讀的中學校以及1915年成立的臺

中中學校，都有體操課的相關規定，內容

主要是體操與教練；師範系統則增加了體

操、遊戲的教授法。1922年日、臺共學後

的中學校規則中，體操科目標為：「身體

各部均齊發育，身體強健，動作機敏，培

養快活、剛毅、堅忍持久之精神，與守規

律、尚協同之習慣」。教授內容除了教練

及體操，視情況可教授運動生理學，以及

擊劍及柔術，每週3小時。從目標來看，

與初等教育階段並沒有太大不同，只是更

強調男性特質的「剛毅、堅忍」。

1933年中學校規則修正，以「劍道及

柔道是我國（日本）固有武道，於涵養堅

實剛健的國民精

神，鍛鍊身心上

非常適切」為由，

將劍道及柔道改為

必修，可視情況教

授游泳，每週5-6

小時。顯示了進入

1930年代的準戰時

體制後，加強未來

兵員的身體健康也

益加重要。

女子學校體育
以上所述，主要是針對男學生，女

學童的情況稍有不同。1898年公學校規則

關於體操科的規定，並沒有區分男女，也

就是說，女學童也同樣適用。但是日本領

臺初期，臺灣女性很多人自小即纏足，甚

至上學都還要坐轎子，上體育課自然有諸

多不便。1904年修訂的條文，即有針對女

學童的規定：「女學童則給予適當的遊

戲」，亦即沒有普通體操的要求。隨著

社會風氣變化，纏足的習慣漸漸消失，

女學童也逐漸可以參與更多的體育活動，

1922年的公學校規則中，雖然仍提到男女

有別，但女學童的上課內容也開始有體操

──「體操依男兒、女兒之別教授，斟酌

事項，便宜運動」。

女生的中等教育機關方面，從早期

的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到1919年的女子高

等普通學校也都有體育課，教授內容以體

操為主，輔以遊戲及教練。1922年共學實

施以後的規定為：「體操以均齊身體各部

發育，使強健之，四肢動作機敏，整理儀

容，精神快活，兼養成守規律、尚協同之

習慣」，每週3小時。與男生就讀的中學

▲體操是日治時期初、中等學校體育課最主要的上課內

容。（圖片來源：《臺灣體育史》）

▲1928年臺北第三高女進行戶外健行遠足，於臺博館前留下紀

念照。（圖片提供／高傳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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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體操課規定相比，大致相同，只有增加

女性特質的「整理儀容」一項。

戰爭時期的體育課
1941年，為了培養能投入戰爭的未

來人力資源，日本將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

校，意即培養年少國民的學校，臺灣的

小、公學校也同步改制。國民學校的體育

課，稱為「體鍊科」，意味著要鍛鍊兒童

身體，以便未來能投入戰爭，教授內容包

括體操及武道。

體鍊科中的體操，包括體操、教練、

遊戲競技及衛生知識傳授，特別重視團體

訓練，致力於培養守規律、尚協同及服從

精神。強調日本精神的武道成為體育課正

式內容，於五年級以上教授，目標在於

「學習武道簡易基礎動作，鍊磨身心，涵

養武道精神」，男童教授劍道及柔道，女

童教授薙刀，每週5-6小時，比起公學校

時期，時數大幅增加。

包括高等女學校在內的中等學校於

1943年以後，體操科也改為體鍊科，每週

6-7小時，目標在於「鍛鍊身體、鍊磨精

神，育成強韌體力及敢為的精神力，致力

於國防能力向上，增進獻身奉公的實踐

力」，體育課成為戰士的訓練場。

「體育課」之後
在日本殖民政府所引進的新教育中，

起初最不受臺灣社會接受的，即是學校中

的唱歌課及體育課。可以視為臺灣總督府

教育施政回顧的著作《臺灣教育沿革誌》

中，有如下很有名的觀察：「臺灣實施新

教育以來，最不受父兄歡迎的就是唱歌及

體操。學生自己絕不討厭唱歌及遊戲，但

過去臺灣以俳優或樂隊為賤業，家長以為

學校是養成此等賤業從事者，將使子弟品

性墮落。而且他們以為遊戲是在玩樂，體

操是為了將來徵集士兵的準備教育，各種

流言亂飛，一到畢業期，退學者續出。」

生動的描繪了臺灣人與學校體育初接觸時

的光景。雖然體育課與臺灣社會傳統的學

校觀有很大的衝突，但和整日在昏暗教室

讀書的私塾比起來，孩子們卻非常喜歡有

運動場、運動課的近代學校。1923年進入

臺中一中的陳錫卿，在中學時代的日記中

提到他幾乎每隔幾天就會去打網球；1930

年進入臺南一中的楊基銓，雖然不喜歡體

育課，卻很喜歡課外運動，特別喜歡棒

球、網球與桌球。運動已經成為受過新

教育者生活的一部分。體育課所改變的身

體，也開啟了臺灣女性的生活空間，女孩

子們可以去登山、騎馬。

學校體育課是國家透過學校規訓民眾

身體的管道，但是臺灣民眾也因為學校體

育課，得到新的「身體」，開啟新的身體

觀，而得以玩味近代文明象徵之一的休閒

運動。體育課是我們考察臺灣殖民現代性

的好素材，同時，我們應該也一併思考，

當代臺灣的學校體育課，是不是仍然要求

我們「守規律、尚協同」呢？

學校教育

▲▲協力體操是以兩人

一組，輪流進行動

作。（圖片來源：早

川喜代須，《小公學

校．國語講習所　體

育「特殊的指導」實

際》（臺中市：棚邊

書店，1937年）江仲

文提供。


